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东澄星无人机股份有限公司 

未按期披露 2018 年年度报告可能被终止挂牌 

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或“主办券商”）系广东澄星无

人机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无人机，股票代码：832201，以下简称“无人机”、

“挂牌公司”或“公司”）的主办券商，规范履行持续督导职责。 

无人机原定于 2019年 4月 24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

平台上披露《2018 年年度报告》，由于公司财务人员未到位，年报审计的相关工

作尚未开展，结合公司生产经营停滞的现状，挂牌公司未能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前披露年报。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等有关规

定，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自 2019 年 5 月 6 日起暂停公司的

股票转让。 

主办券商多次督促公司积极开展 2018 年年度报告的准备工作，并按时披露

2018 年年度报告。主办券商在现场检查过程中发现，公司目前持续经营陷于停

滞，无法正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2019 年 4 月 19 日，主办券商发布了《广发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澄星无人机股份有限公司预计无法按期披露 2018 年

年度报告的风险提示性公告》；2019 年 5 月 15 日，主办券商发布了《广发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澄星无人机股份有限公司无法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持

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目前，公司仍未与审计机构签署相关协议，预计无法在 2019 年 6 月 30 日之

前披露《2018 年年度报告》。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

及相关规定，如果无人机在 2019 年 6 月 30 日之前无法披露 2018 年年度报告，

无人机将存在被终止挂牌的风险。 

同时，主办券商在此郑重提醒：公司生产经营仍处于停滞状态，公司除了基

本安保人员之外已经没有其他人员在经营场所工作。公司治理存在重大风险，公

司存在重大事项未及时告知主办券商且未及时进行信息披露等问题。公司涉及的



诉讼合计金额较大，公司需要承担较大的偿付压力。此外公司可能存在其他违规

担保或其他违规行为。 

挂牌公司联系人：蔡俊彬  15113911288 

主办券商联系人：付建辉  020-66338571 

特此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澄星无人机股份有限公司未

按期披露 2018 年年度报告可能被终止挂牌的风险提示性公告》之盖章页）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6 月 27 日 


